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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辽 0291破申 2号

申请人：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,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

中山西路 1001 号 19 层 A 区 20 层(实际为 17 层 1702-1705 室、

18层)。

委派代表人：朱程嘉。

法定代表人王怡然,董事长

委托代理人：郭强，上海星秀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潘泽瑛，上海星秀律师事务所律师

被申请人:国药(大连)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,住所地:辽

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灵街 12号-1、2、3、4、5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国利，总经理。

申请人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药医疗器

械公司）申请对被申请人国药(大连)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国药供应链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依法审查。

申请人国药医疗器械公司申请对被申请人国药供应链公司

进行破产清算。事实与理由：2021 年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借

款合同纠纷产生诉讼，后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，于

2023 年 2 月 17 日作出(2022)沪 0105 民初第 1799 号民事判决

书，判令被申请人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 10,220,816.33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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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及期内利息、逾期利息等。

因被申请人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相应付款义务，申请人申

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其强制执行。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于

2023 年 4 月 8 日立案执行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向被执行人

(被申请人)发送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，责令限期履行义务。

2023 年 4 月 12 日，长宁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银行、工商、

车辆、证券、房产等财产状况进行调查。2023 年 5 月 13 日，长

宁区法院至被执行人实际经营地现场调查财产情况和经营情况。

2023 年 5 月 22 日，长宁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对被执行人的银行、

工商、车辆、证券、房产等财产状况进行调查。2023 年 6 月 5

日，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所在地法院对于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

进行必要的调查。2023 年 6 月 8 日，长宁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对

被执行人的银行、工商、车辆、证券、房产等财产状况进行调

查。2023 年 6 月 12 日，长宁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

高消费、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2023 年 6 月 25 日，长

宁区人民法院委托所在地法院强制扣划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

1,303,961.82 元。2023 年 6 月 27 日,长宁区人民法院约谈申请

执行人,告知具体执行的情况，现其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其它财

产线索，同意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3 年 7 月 25 日，长宁

区人民法院作出[(2023)沪 0105 执 2573 号]执行裁定书，查明

并确认实际执行到案款 1,303,961.82 元，其余申请执行款项因

被申请人已无财产可供偿付申请人，申请人亦无法提供被申请人

其他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，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为债务人，已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截止本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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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提交贵院之日，被申请人仍未履行其清偿义务。因此，按照我

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以及《企业破产

法司法解释一》第一条、第四条第一款第(三)项之规定，向本院

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之申请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人国药医疗器械公司亦系被申请人

国药供应链公司的债权人。被申请人国药医疗器械公司亦系被申

请人国药供应链公司的控股股东，股权占比 51%。另一股东葛永

亮股权占比 49%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第三十条 

规定“国家出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改制、上市，增加或者减少

注册资本，发行债券，进行重大投资，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，转

让重大财产，进行大额捐赠，分配利润，以及解散、申请破产等

重大事项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，不得

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“ 国有资本控

股公司、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有本法第三十条所列事项的，依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公司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

者董事会决定。由股东会、股东大会决定的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

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行使权

利。”第三十八条 规定“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

资本控股公司对其所出资企业的重大事项参照本章规定履行出资

人职责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”本案中，国药医疗器械公

司系国有企业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%的全资子公司，

国药医疗器械公司投资国药供应链公司，持 51%股权，故国药供

应链公司系国有控股企业。申请人国药医疗器械公司申请其控股

公司破产清算，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，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讨

论，并听取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后再决定。申请人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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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器械公司未提交相关董事会同意其申请国药供应链公司破产

清算的证据，故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。

另外，被申请人国药供应链公司的主要债务就是欠实际两

个股东的款项。两个股东因公司经营产生矛盾，意见不一。若申

请人国药医疗器械公司认为被申请人国药供应链公司不适合继续

经营，应当先行使股东权利，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。若清算组发

现公司资不抵债，符合破产条件的情况下，再由清算组向法院申

请破产为宜。
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法》第十二条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申请人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国

药(大连)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提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辽宁省大连

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审 判 长 刘 景 武

审 判 员 郑    捷

审 判 员 姜 心 荣
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王    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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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法律相关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

第三十条 国家出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改制、上市，增加或

者减少注册资本，发行债券，进行重大投资，为他人提供大额担

保，转让重大财产，进行大额捐赠，分配利润，以及解散、申请

破产等重大事项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

定，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。

第三十三条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、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有本法

第三十条所列事项的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由公司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。由股东会、股东

大会决定的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应当依照本

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行使权利。

第三十八条 国有独资企业、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资本控股

公司对其所出资企业的重大事项参照本章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。

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十二条　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

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

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

人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申请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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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

起上诉。


